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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 3月 28日，经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018年

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云南

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源集团”）签署了《代为培育协议》（以下简称

“原合同”）。双方一致同意，云南能源集团向攀枝花川港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

花川港燃气”）以现金方式增资扩股，通过该现金增资持有攀枝花川港燃气 15%股权（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并为公司代为培育暂不适合公司实施的对攀枝花川港燃气上述股权投

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所披露的相关公告。2018 年 4月 20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026年 3月 20日，公司董事会 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

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

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公司已完成以原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

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自 2025年 4月 30

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标的资产已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原合同已无继

续履行的必要性，同意公司与云南能源集团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原合同的内

容不再执行，对双方均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双方互不因该等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026年 3月 20日，公司与云南能源集团在云南省昆明市签署了《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

云南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滕卫恒、秦岩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

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9628596K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 616号云能大厦

注册资本：贰佰贰拾亿叁仟玖佰肆拾捌万陆仟伍佰陆拾叁元贰角捌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均

经营范围：电力、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环保、新能源等电力能源相关产业、产品

的投资及管理；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与投资行业相关的

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其咨询管理，信息服务。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发展及财务数据

云南能源集团系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组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批

复》（云政复[2012]4 号），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成立。2026 年 1月其名称由“云南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云南能源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云南能源集团是以能源、现代物流、绿色能源新材料为三大主业的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

业，承担着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布局、推进绿色能源强省建设的重要使命，是云南省能



源战略实施以及能源产业改革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

云南能源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26,998,155.64 26,339,167.25

负债合计 17,777,526.24 17,295,818.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20,629.41 9,043,348.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6,429,820.76 6,311,263.90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360,581.61 9,946,277.42

利润总额 324,691.07 388,304.38

净利润 267,130.27 289,377.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45,964.58 272,592.80

（三）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能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 503,221,6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4.65%，云南能源集团为公司控股

股东。

（四）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云南能源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为云南能源集团通过现金增资所持有的攀枝花川港燃气 15%股

权。鉴于公司已完成以原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自 2025年 4月 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

述标的资产已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原合同，原合同的内容不再执行，对双方均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且双方互不因该等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五、《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能投”或“上市公司”或“甲方”）

乙方：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云南能源集团”或“乙方”）



（一）原合同签订与履行情况

双方于 2018 年 3月 28日签订了《代为培育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代为培育攀枝花川

港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待标的资产具备装入上市公司条件之后，除标的

资产其他股东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对标的资产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外，甲方在同等条

件下对标的资产享有优先购买权。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已将天然气相关业务剥离，原

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性。

（二）合同终止与后续安排

双方一致同意原合同的内容不再执行，对甲乙双方均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甲乙双方

互不因该等终止事宜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持

续有效。

2、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

决。若协商不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双方如因履行本协议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给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守约

方维权产生的诉讼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鉴定费、公证费、公告费等。

（四）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乙方各执两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鉴于公司已完成以原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自 2025 年 4月 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

述标的资产已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原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性。公司与云南能源集

团本次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

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610.60万元。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6年 3月 17 日，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通过了《关于与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完成以原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股权向云南省页岩气勘探开发有

限公司增资，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自 2025 年 4月 30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

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所签署的《代为培育协议》已不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已无继续履行的必要性。

公司与云南能源集团本次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云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 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与云南能源集团签署的《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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